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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住宅區（ 住三、住三之一、住三之二、住四、住四之一） 

設立一般旅館業辦理社區參與案件 」作業流程圖 
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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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審查        不符合   2.1 通知 

公聽會文件               補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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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. 0.5 日 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(非全程式)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 
總處理時限：115 日（含假日／日曆日） 

2.2 補正 

資料審查 
不完整 

逾期 

符合 

3.公聽會期日前三十日公告 

4.舉辦公聽會 

5.函請權責單位就公聽會文件表示意見 

6.請申請人依公聽會議紀錄及權責單位意見修正資料或提出說明 

6.1 審查申請

人資料修正 

有疑義 
6.2 就申請人所提修正資料或說

明轉請權責單位協助認定 

6.3 通知補正 

6.4 補正

資料審查 

不符合 
逾期 

符合 

不完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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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函復申請人 

1.收件 

2.3 駁回 

6.5 駁回 


